
 

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

113學年度學生參加各項英語文檢定考試獎勵補助實施計畫 
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訂定 

一、依據：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教中字第11330145411號函「113學年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

課程全英授課實施計劃之學生參加英語文檢定考試報名費用補助」辦理一案。 

二、目標：為提昇本校學生英語學習之風氣，鼓勵學生積極取得校外英語檢定之資格，特

訂定本獎勵辦法。 

三、適用對象：本校學生於113學年期間，實際參與或通過英語文相關檢定者。          

四、執行方式： 

(一)申請期間:自計畫公告實施後至民國114年6月29日截止。同學應報考可於114年 

    6月29日前可取得成績單之考試場次，逾期不候。 

(二)本補助案總額度為新臺幣(以下同) 6 萬元整，分2階段實施獎勵補助。 

    第一階段先行補助<鼓勵報名金400元>。 

    第二階段依照<檢定級別>與<分數高低>依序補助，迄經費用盡為止。 

(三)申請者請至教務處實研組登記。 

    1. 鼓勵報名:學生業已完成報名繳費者，請持應考相關證明資料，在補助指 

       定時間內，至教務處實研組辦理申請登記，一律補助報名費每生400元。 

    2. 鼓勵通過英語認證:本校學生在113學年期間，參加外語能力分級檢定測 

       驗，凡超過(含)CEFR C1標準者，得申請獎勵金1,600元，達到CEFR B2標準 

       者，得申請獎勵金1,200元，達到CEFR B1標準者，得申請獎勵金1,000元。 

2-1報考全民英檢(GEPT)測驗之考生，倘若無法於114年6月29日前出示全項 

   通過成績證明，各階段則採比例原則施行補助。 

   例如:中級_聽讀通過，受理補助400+850*0.5=825元。 

        中級_說寫通過者，受理補助400+1550*0.5=1175元。 

    3. 為有效善用專案補助經費，將視實際經費執行狀況調整「高階證照(達到 

       CEFR B2標準(含)以上」報名費補助額度。 

    4. 申請辦法:  

       (1)第一階段補助(鼓勵報名補助): 

         請同學於114年5月19日前，填寫申請書並附上學生證影本及繳費證明影本 



         (如附件1)繳交至教務處實研組，以利辦理後續業務。 

       B.第二階段補助(鼓勵通過英語認證): 

         請同學於114年6月29日前，將申請書(附上學生證影本)及成績單影本   

         (如附件2)繳交至教務處實研組，以利辦理後續業務。 

    5. 本案所稱之英語文相關檢定以及CEFR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，請參見附件3。 

五、本補助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備註: 

1.學生證、考試成績證明（正本及影本各一份，正本驗證後發還，影本留存）。 

2.若考試成績證明上所載姓名為英文者，應另附足以證明英文姓名之證件（例如護   

  照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北市立內湖高工學生英語能力檢定『報名費補助金』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114  年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基本資料 

申請人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班級  連絡電話  

學號  測驗日期  

申請項目 

請勾選參加之英

語能力檢定測驗 

□ 托福 iBT（TOEFL） 

□ 多益（TOEIC） 

□ 全民英檢（GEPT） 

□ 雅思（IELTS） 

□ 其他    

申請人簽章 班級導師簽章 家長簽章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格審查（審查人員填寫） 

 

證明文件 

□ 繳驗學生證正本與繳費單正本(查驗即可發還) 

□ 檢附附件一（學生證影本與繳費單影本） 

 

審核結果 
□ 通過，核發鼓勵報考金 元整。 

□ 不通過 

  應用英語科科主任       實研組組長       教務主任 

 



證件影本黏貼 

(僅供獎勵金申請使用） 

學生證影本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正面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背面 

 

相關英檢繳費單影本(請浮貼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1 



臺北市立內湖高工學生英語能力檢定『通過語言證照獎勵金』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114  年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基本資料 

申請人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班級  連絡電話  

學號  測驗日期  

申請項目 

請勾選通過之英

語能力檢定測驗 

□ 托福 iBT（TOEFL） 

□ 多益（TOEIC） 

□ 全民英檢（GEPT） 

□ 雅思（IELTS） 

□ 其他    

測驗成績  

 申請人簽章 班級導師簽章 家長簽章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格審查（審查人員填寫） 

 

證明文件 

□ 繳驗學生證正本與成績單正本(查驗即可發還) 

□ 檢附附件二（學生證影本與成績單影本） 

 

審核結果 
□ 通過，核發通過語言證照獎勵金          元整。 

□ 不通過 

   應用英語科科主任       實研組組長       教務主任 

 



證件影本黏貼 

(僅供獎勵金申請使用） 

學生證影本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正面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背面 

 

相關英檢成績單影本(請浮貼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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